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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稅 務（修訂 ）（第7號）條例 草案》

("《條 例草 案》'')委員會

2019年 1 月 9 日的電郵收悉，當中夾附 2019年 1 月 8

曰法 案委 員會 第三 次會 議的 跟進 行動 。政 府的 回應 載於艦

�1。

另外 ，在 我們 早前 提交 有關 《條 例草 案》 委員 會審 議階

段修正案的文件中（立法會 CB(1)410/18-19(01)號文件） ，建 議修
訂《條例草案》第 3條，使擬議第 18G(1)條指明財 務報 告準則
的定 義涵 蓋香 港以 外司 法管 轄區 有關 當局 所採 納的 財務 報告準

貝[j (按不 時有 效的 版本 為準 ）， 而該 準則 是稅 務局 局長 認為 麗相
等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

我們進一步審視《條例旱系》後，認為擬裁弟 18UOJ

亦涉 及認 可會 計準 則， 因此 應作 出相 應修 訂， 以反 映接 納相
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2號》 的會 計準 則的 建議 。為 此， 我們

立法會CB(1)454/18-19(02)號文件  



備了 經修 訂的 委員 會審 議階 段修 正案 擬稿1 (載於 附件B) >擬議

第 18L(6)條的修訂載於第 3項 。

財經 事務 及庫 務局 局長

(翁佩雲 代行)

副本送 ：

稅務 局局長

律政司

(經辦人

(經辦人

趙國 傑先 生）

張月 華女士

陳嘉敏女 士）

2019年 1 月 14 曰

視乎 需要 ，建 議的 委員 會審 議階 段修 正案 或會 在其 後略 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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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2018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 草案》

政府就2019年1月 8日法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跟進 事項 所作 的回應

在 2019年 1 月 8 日的 法案 委員 會會 議上 ，委 員要求

政府當局就《稅務條例》（第 112章）擬增訂的第 SOL條提供

補充 資料 。本 文件 載述 政府 的回 應。

2. 《稅 務條 例》 已就 香港 實施 經濟 合作 與發 展組 織（"經

合組 織”)頒布 的共 同腫 報標 準訂 定法 律框 架。 為了 讓財 務機

構了 解它 們在 《稅 務條 例》 下須 履行 的責 任’ 以遵 守共同

■報 標準 的盡 職審 查和 腫報 規定 ，稅 務局 發出 《財 務機構

指南》("《指南》 ")' ， 以進 一步 說明 和解 釋《 稅務 條例》
的相關條文（即第 8A 部及附表 17C - 17D及 17E 的條文 ，

統稱為"第8A部相 關條 文” ）。 《指 南》 概述 共同 應報 標準的
相■ 條文 ，並 以經 合組 織公 布的 共同 應報 標準 評註 和共同
腫報 標準 執行 手冊 （統稱"共同 應報 標準 刊物 ”） 內適 用於 香港
的部 分為 依據。

3. 經合 組織 就香 港實 施共 同腫 報標 準一 事早 前進 行評

估時，審視了 《稅 務條 例》 及《 指南 》， 並提 出多 項建
議， 包括 建議 公布 《指 南》 須有 法律 條文 為依 據， 以確保

共同 腫報 標準 獲切 實遵 行。 因此 ，為 符合 經合 組織 的建
議，我們須制訂擬議第 50L 條。 該條 文亦 清楚 訂明 ，稅務
局就第 8A 部相關條文的解釋所公布的指引，須確保第 8A
部相 關條 文的 效力 與共 同種 報標 準刊 物所 解釋 共同 歷報標
準的 效力 相符。

《財務機構指南》載於 https:'''/www. ird. eov. hk/eng/pdf/2016''euidance..pdf

(只有 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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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的法律

釋《稅

約束力

文 � 並

的效力

力相符

洗錢及

明類似

根據擬議第 50L 條公 布的 任何 指引 在法

中可獲接納為證據，而且如屬相■， 法

例》 的條 文時 須予 考慮 ，但 該指 引對法

院會按照一般法例釋義規則解釋第 8A部

解釋過程中考慮該指引，以及第 8A部相

按照 共同 應報 標準 刊物 解釋 共同 應報標

則。《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2及
分子資金算集條例》（第 615 章）3等條例

J . \\ 'I'TT, A~n 117K 17'I // wy U \J U /X. \J \� J_� |i/T� RJ '7J 7' 1-1 1�<- ry /�a:

《稅 務條 例》 中有 關共 同應 報標 準的 條文 ，即 構成 罪行

另一方面，擬議第 50L(2)條清 楚訂 明， 任何 人如 沒有遵

根據擬議第 50L 條公 布的 指引 的條 文， 此事 本身 不會令

該人 在任 何法 律程 序（ 不論 是否 在法 院進 行） 中被 起訴。

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

2019年 1月

見《 證券 及期 貨條 例》第203c(6)條 。

見《 打擊 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 金壽 集條例》第7(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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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稅務（修訂 ）（第7號）條例 草案》

委員 會審議階段

附件B

由財 經事 務及 庫務 局局 長動 議的 修正案

建議修正案

在建議的第 18G(1)條中 ，在指明財務報�準則�定襄

dp ——

(a) 在(a)(i)段中’�去"或";

(b) 在(a)段中 ，加入�一

"(hi) 由香 港以外的某個司法管轄區的有關當局採
納的 財務 報告 準則(按不 時有 效的 版本為

準）5而該 準則是局長認為等同於第(ii)節所
提述的準則的 ；或"；

(c) 在(b)段中，�去"或(ii)"而代以"、（ii域(iii)"。

在建議的第18G(2)(b)條中 ，在中文文本中�

(a) �去"(夸嚴祭力"；

(b) �去"有關條文"而代以"本條或第 18H 、 181' 18J'
18K或18L條"。

在建議的第18L(6)(C)條中 一一

(a) 在(i)節中’�去"或";

(b) 在(ii)節中’�去"準I "而代以"準;或"；

(c) 力a/\——

"(iii) 由香港以外的某個司法管轄區的有關當局採
納的會計準則(按不 時有效的版本為準）'而
該準則是局長認為等同 於第(ii)節所 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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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受控制

準則的， ”。

在建議的度�實—g定義中，在(d)段中，�去"

實體或政治分部"而代以"或受 控制實體"。

力口�——

"(2A) 第50A(1)條’ 政府實—�t襄，(d)段一一

廢除

"'�受某司法管轄區控制的實體或某司法管轄區

的政治分部"

代以

"或受控制實體"。”。


